
附件 1

项目采购电子交易－实施异常低价操作手册

1. 编制采购文件环节（代理机构）

在编制采购文件环节，“评标方法及标准”模块，新增“异常低价审查”的评审因素。

步骤一：代理机构进入【待办任务】菜单，找到在“编制采购文件”环节的项目，点击

【办理】。如下图所示：

步骤二：查看“评标方法及标准”，设置[异常低价审查]要求。

提示：当“异常低价审查”评审因素勾选后，在评审程序中评审委员会对照评审标准进

行异常低价投标（响应）审查。

步骤三：点击进入“异常低价审查”模块，可按采购包分别设置审查情形及启动阈值（百



分比）。

 情形 1-3：系统自动带入评审标准内容，阈值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；

 情形 4：系统辅助带入评审标准，所有内容均支持自定义修改。

提示：根据《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6〕2号）等相

关规定，采购人应加强需求管理，落实异常低价审查责任。勾选“异常低价审查”评审因素

后，评审过程中，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程序。采购人可

根据项目实际，适当提高第 1至第 3项情形的启动标准，但最高不得超过 65%，相关法律法

规对供应商报价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
步骤四：全部内容编辑完成，生成采购文件。



2. 制作投标响应文件（供应商）

供应商项目参与登记后，可以到投标客户端的“异常低价审查”评审条款进行响应。

步骤一：供应商完成【文件导入】投标响应文件后，进入【评审点响应】。可在“价格

扣除优惠政策”响应条款分类，引用投标文件并进行响应位置标记。

完成标书盖章、加密后上传文件，具体操作详见《供应商操作手册》。



3. 项目评审环节（专家）

专家评审的“异常低价审查”环节，评审专家根据供应商响应的实际情况，若符合采购

文件规定的异常低价情形之一的。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（响应）审查程序。

步骤一：专家进入“异常低价审查”环节后，需先完成价格修正（如适用）、低价说

明（如适用），再进行低价审查。

系统将自动对进入审查的有效供应商最新报价进行校验，并生成辅助分析结果。（说明：

非标准价款报价方式下，专家需手动对有效供应商最新报价进行异常低价计算（可点击【详

情】查看具体报价）；

专家复核确认后，可通过【低价说明】功能，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时间内就

报价合理性作出解释，并提供成本测算等书面证明材料。

 点击【详情】：可查看供应商报价情况；

 点击【存在低价】：可查看系统辅助检测供应商存在异常低价的情形；

 点击【价格修正】：可以向对应供应商发起价格修正操作；

 点击【低价说明】：可向对应供应商发起低价审查说明操作。



完成价格修正、低价说明后，提交价格审查结果，进入低价审查环节。

步骤二：在低价审查环节，专家根据响应材料完成低价审查情形认定（是/否），全部

完成后，提交个人汇总，最后进行小组汇总。

对应审查内容，由专家对供应商存在异常低价的情形进行认定，最终点击提交。

提示：若需供应商再次发起低价审查说明，可通过退回上一环节或【操作－内容澄清】发起。

【个人汇总界面】环节，由各专家对供应商进行意见认定：

 【通过】：通过异常低价审查

 【不通过】：不通过异常低价审查



【小组汇总界面】环节，由专家组长汇总各专家成员的审查意见，对供应商进行最终认定：

 【合格】：作为有效供应商，继续参与后续的评审程序；

 【不合格】：设置为无效供应商，不参与后续的评审程序。

最后填写异常低价审查结论，并提交小组汇总，完成异常低价审查程序。



4. 低价说明响应（供应商）

当专家评审发起低价审查时，供应商需按以下步骤响应（操作流程与价格澄清基本一

致）：

提示：1、请投标人充分考虑设备、网络环境、人员对系统熟悉度等因素，合理安排澄

清响应、二次报价时间，应密切关注“项目交易模块－等候大厅菜单”项目动态，在响应规

定时间内完成响应。

2.短信通知、站内通知仅为系统辅助通知手段，存在因手机欠费、信息发送延迟、手机黑名

单、信号屏蔽等不可预见情况导致无法接收信息，请以“项目交易模块－等候大厅菜单”发

起信息为准）。

登录系统后选择【项目交易模块】-【等候大厅】（注意：此处与开标大厅区分），找

到对应项目并点击进入。



在等候大厅，点击【低价说明】。

需要填写以下信息：

 【是否进行低价说明】（接受/拒绝）；

 【响应/拒绝理由】填写；

 上传附件（如适用）；

 完成后点击【下一环节】

核对完信息后，供应商电子签章，点击【提交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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